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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通告

成都天府新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於2024年到期金額為300,000,000美元的4.65%的債券（「債券」）

（股份代號：6011）

聯席全球協調人、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

 中金公司 工銀國際

誠如日期為2019年4月25日的發售通函所述，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
批准債券上市及買賣。該等債券將以僅向專業投資者（定義見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37章及香港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第571章））發行債券的方式發行。債
券上市預計將於2019年5月8日生效。

香港，2019年5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成都天府新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為鐘紅衛先生、藍唯先生、何夕華先生、樊永宏先生、  
王韌峰先生、彭繼鹹先生及馮靜之女士。


